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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經過

87年辦理「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時，配合使用現

況將大社工業區變更為特種工業區及乙種工業區，並於計畫書中訂

定附帶條件規定：「特種工業區內之廠商應於民國107年以前完成遷

廠，並由縣政府依法定程序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大社工業區係於62年由經濟部工業局編定之工業區，並定位發展石

化工業，大社都市計畫於62年9月公告發布實施時配合劃設為工業區

。

82.5.3

62.9

8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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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分別於68年12月及75年5月發布「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案」及「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當時大社

工業區均維持都市計畫工業區之編定，並未指定工業區之種類。

68.12

75.5

82年4月5日發生嚴重廢氣外洩事件，引發當地居民強烈抗爭，

同年5月3日經濟部與環保署、地方政府召開協調會議並獲致結論，

其中一項為「大社工業區內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油總廠五輕遷

廠計畫一併遷移」。註

註：當時由立法院副院長王金平、經濟部部長江丙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與大社鄉鄉長及

各界代表於高雄市國賓飯店，由時任縣長余陳月瑛主持召開大社工業區污染糾紛協調會。



事件經過

高雄市政府基於82年政府承諾，及87年通盤檢討附帶條件規定

，應辦理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加上大社工業區廠商屬於甲種工

業區產業使用性質，有17條地下工業管線行經住宅周邊，故辦

理「變更高雄市大社都市計畫(特種工業區附帶條件規定專案通盤

檢討)案」，經高雄市都委會於108年3月22日審議通過由特種工

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108.5.2

10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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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將「變更高雄市大社都市計畫(特種工業區附帶條件規

定專案通盤檢討)案」函報內政部都委會審議。內政部都委會對於

「變更高雄市大社都市計畫(特種工業區附帶條件規定專案通盤檢

討)案」，基於經濟部工業局與高雄市政府尚未達成共識及擬具配

套措施，而迄未完成審議。



調查緣起

● 大社工業區於82年4月5日發生嚴重廢氣外洩，經濟部邀集地方政府召開協調

會，並獲致「大社工業區內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油總廠五輕遷廠計畫一併遷

移」之結論，嗣高雄縣政府於87年11月7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大社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附帶條件規定，特種工業區內之廠商應於107年以前完成

遷廠，並由縣政府依法定程序變更為乙種工業區，惟政府迄未依承諾辦理變

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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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環境守護聯盟向本院陳訴：



調查緣起

● 大社工業區年產值約為850~900億元，區內就業人員約2,700餘人，所生產

之原物料以供應內需為主，若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將導致廠商被迫關廠、產

業斷鏈及衍生員工就業等問題，故主張變更為甲種工業區，以符合產業之都

市計畫容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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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向本院陳訴：



調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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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社工業區迄未能由特種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之

原因。

二、大社工業區之空氣污染物監測及對民眾健康之影響。



調查作為

一、函詢
經濟部、經濟部工業局、高雄市政府、內政部營建署

二、陳訴人到院陳訴

110年9月7日大社環境守護聯盟、111年2月9日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

業公會到院陳訴。

三、諮詢

110年10月29日諮詢會議。

四、座談會議

111年6月29日邀請經濟部、高雄市政府、大社環境守護聯盟及財團法人

地球公民基金會等召開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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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作為

五、約詢

● 110年12月15日

詢問經濟部次長、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內政部營建署、勞動部、衛生福

利部及教育部等機關主管人員

● 111年7月15日

詢問經濟部次長及高雄市副市長等機關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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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與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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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

結論：

經濟部應積極與高雄市政府

尋求共識、發展具體計畫及

配套措施，履行「變更為乙

種工業區」的承諾。行政院

應予正視，督促所屬負起履

行實現政府承諾之責任，並

兼顧經濟永續發展、居民健

康安全及勞工就業權益，以

維政府施政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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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眾而言：
● 大社工業區周邊各里人口數約有4萬2千餘人，工業區距離北側住宅區僅約35至

80公尺，距東側住宅區則約有80公尺，並鄰近楠陽國小及大社國小，而廠商從

事石化原料製造，歷年常有事故發生，產品製造過程中排放異味氣體，有危害

人體健康之虞。

● 103年高雄氣爆案係因大社工業區廠商之地下管線引起，而大社工業區周邊有

17條地下工業管線行經，有致災之風險。

● 政府應依82年承諾及87年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附帶條件「於107年以前完成遷廠

」、「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將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以避免事故發生，

此事一拖再拖近30年，許多人小時候被父母帶著去陳情抗爭，如今自己已經成

為父母，又帶著小孩去陳情抗爭，這是一個何其漫長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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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雄市政府而言：
● 大社工業區位處高雄縣市合併之中心位置，高雄市政府基於政府曾做出的承諾

及高雄市整體都市規劃與發展，應將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 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不會導致上千勞工失業，也不會有供應鏈斷鏈的狀況。

● 依據高雄市國土計畫規劃，大社區位屬高雄市由高科技及傳統產業共構之產業

創新廊帶上，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後，將由過去重工業為主之形象，

陸續推動航太、醫材、生技醫療、綠能科技、光電半導體等新興產業，有利高雄

產業轉型。

● 倘變更為甲種工業區則廠商將依現況使用地下工業管線進行原料輸送，仍存有

致災風險疑慮，未來變更乙種工業區後新設之工廠須符合乙種工業區容許使用

之公害輕微產業，且非屬石化工廠將無地下管線輸送石化原料之需求，故長期

可逐步改善生活環境及降低地下管線致災風險，並達到產業轉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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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區位處高雄縣市合併之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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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對大社工業區廠商而言：

● 大社工業區變更為甲種工業區，將可維持現有產業規模，未來可供進駐的產業

類型仍可維持化學材料製造業及化學製品製造業，可設立研發中心及試量產工

廠，並可提供半導體所需之材料形成完整半導體材料聚落，若變更乙種工業區

，將導致被迫關廠，產業鏈斷鏈及上千勞工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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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部而言：
● 經濟部基於石化產業發展，多年來陸續提出濱南工業區(七輕)及國光石化開發

案(八輕)等，惟相關計畫遲遲無法推動，致使大社工業區廠商無處可遷。

● 協調會結論事項為「大社工業區內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油總廠五輕遷廠計畫

一併遷移」，但目前高雄煉油廠是「關廠」非「遷廠」，且高雄煉油廠用地亦將由

台積電進駐設廠。

● 大社工業區已形成石化產業聚落，各鄰近廠商已組成產業群聚鏈，彼此間有原

料供應上下游之緊密關係，故遷廠事涉全區廠商集體遷廠的問題，用地難覓。

● 部分產品國內僅由大社工業區內廠商生產，例如國內唯一生產者包括台橡公司

生產之苯乙烯丁二烯橡膠(SBR) 、國喬石公司生產之尼龍66 、大連化學公司生

產之醋酸乙烯酯(VAM)等，若關廠可能導致產業供應斷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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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向本院提出建議高雄市政府採取配套措施：

● 111.7.15本院召開詢問會議，調查委員請經濟部針對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廠商生產營運可能面臨相關規範及審查認定標準等疑慮事項，正式行文高雄市政

府，請市府回應。

● 111年7月22日經濟部行文高雄市政府，經高雄市政府於111年9月2日函復經濟部。

● 111年9月28日經濟部工業局邀集高雄市政府及大社工業區廠商召開「大社工業區變

更為乙種工業區對石化產業之影響專案小組」第5次會議，針對廠商各項疑慮及高雄

市政府回應內容進行意見交流及討論。

● 111年10月19日經濟部次長林全能於電話中對調查委員陳述，大社工業區若變更為

乙種工業區，廠商若只能就污染改善進行設備更新，無法對製程或產能進行優化，

將逐漸失去競爭力最後還是要被迫關廠，造成勞工失業，甚至造成供應鏈斷鏈風險。

● 111年10月24日經濟部彙整各方意見後研析，對於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事涉數項產品乃國內唯一廠商在此生產，極可能造成產業斷鏈及員工失業之風險，

因此經濟部向本院提出建議高雄市政府採取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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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如下(詳下表)：
（1）在空汙總量不增加、產能不增加但製程效能提升等前提下建議：

〈1〉得允許廠商製程設備更新。

〈2〉推行熱整合專案、製程設備節能減碳、汰換高碳排產線，符合政府

推動循環經濟及2050淨零碳排政策，得允許廠商製程設備更新。

〈3〉因遭災害(如火災或地震)建築物損壞不得重建一節，但對國內唯一

生產者，得允許廠商重建以避免產業斷鏈。

〈4〉業者投入下游高附加價值產品或研發中心，得允許增設。

（2）未降編前，廠商若從事乙種工業區相關容許使用或行業應予同意，

另建議高雄市政府應做負面表列，避免認定上產生爭議，以利業者

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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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高雄市政府及大社工業區廠商對大社工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後區內廠商

可能面臨設備製程及下游產業之影響意見表：

19



20



21



22



23



24



25



調查意見二

結論：

大社工業區屬石化產業，必須特

別關注當地周邊居民的健康風險

議題，並使其解瞭空氣品質改善

情形，經濟部與高雄市政府允應

就工業區周邊空氣品質，強化及

完善監測機制與設備，並持續改

善降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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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工業局於104年12月31日執行完成之「仁大工業區鄰近區域居民健康風

險評估計畫」成果報告指出：大社工業區由運作之356個物質中，納入致癌風

險評估之致癌物質總計共31個。

● 經濟部工業局於108年藉由「仁大工業區污染減量及風險改善計畫」，依工廠

特性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入廠輔導改善，並於110年9月30日執行完畢，改善後

致癌風險值高於10-6之關注物質由7項減少為3項(丙烯腈、1,3-丁二烯、丙烯醯

胺)。惟居民仍無法擺脫對於廠區排放氣體的恐懼，公民團體亦認為該項計畫

改善幅度有限，應予再減量。

● 經濟部工業局於所轄大社工業區自82年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目前區、內外

各設有1站，以掌握大社工業區及周邊地區空氣品質狀況。惟大社工業區為石

化工業區，健康風險應受到關注，對於工業區周界空氣品質應有更高要求，

因此有再擴充監測站設備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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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仍須持續降低污染及擴充監測設備



● 高雄市政府為監測大社工業區之空氣污染物，現階段於工業區周邊共設

置3站OP-FTIR 測站，進行大範圍、連續性、多物種的VOCs 類污染物的環

境監測，卻無法含括大社工業區廠商排放之全數VOCs類污染物。此外，

針對大社工業區健康風險關注之7項VOCs類污染物，其中氰化丙醇並未

含括於監測範圍之內。

● 該府目前已於大社工業區周邊3個地點，進行每季1次鋼瓶採樣檢測，每

次採樣時間為1小時，並將採集之氣體送至環保署認證實驗室，惟考量大

社工業區設有多家石化廠，又緊鄰住宅區，監測頻率尚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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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對於空氣污染物之監測，尚有強化之處：



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妥處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大社環境守護聯盟及台灣區石油化學

工業同業公會。

三、調查意見，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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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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